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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安全網中的脆弱家庭(3/4)

服務提供者
依案家需求，直
接提供家庭服務

增能者
增進社區團體權能，發
展社區關懷與支持機制

系統連結者
建構資源共享的社
區網絡合作平臺

中介者
依案家需求，
中介跨網絡
資源 資訊者

提供福利諮詢

倡導者
福利權益維護與倡議

多元角色多元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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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包括113、1957、男性關懷專線、保護資訊系統、高風險個案管理系統，並與自殺防治通報系統、精神照護資
訊管理系統、弱勢e關懷系統、6歲以下弱勢兒童主動關懷個案管理平台及相關部會資訊系統進行介接與資料交換。

集中派案平台（保護資訊系統）：
分級分類、緊急處理、風險及需求研判

成人保護個案 兒少保護個案 脆弱家庭個案

保護性個案
家防中心

風險/福利需求個案
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成人保護
案件

兒少保護案
件

保護資訊系統(個案管理)

通報表
（關懷e起來通報系統）

自殺防治通報系統

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

弱勢e關懷系統

113專線 1957專線 男性關懷專線

脆弱家庭個案管理系統

（由社家署業管高風險個管系統擴充規劃）

6歲以下弱勢兒童主動
關懷個案管理平台

其他相關系統

自行求助

安心專線（如發現自殺
個案即通報）

諮詢表
(社會安全網線上求助平台)

保護性事件 非保
護性
事件

㇐、社會安全網中的脆弱家庭(4/4)

社
會
安
全
網
個
案
管
理
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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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脆弱家庭定義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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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脆弱性是㇐個多面向的概念，是由許多相互關連之因素，如持續
性財務不安全、失業、低教育程度、家庭暴力、不良親職功能、不安全
或不良住宅、以及身心健康問題等因素交織形成。
家庭的脆弱性影響整個家戶，並進而讓家庭處於犯罪、中輟、⾧期失業
或不安定等負面環境或風險中，造成家庭被邊緣化，進而被社會排除（
social exclusion）(OECD,2015)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各國資料顯示



衛生福利部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衛生福利部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二、脆弱家庭定義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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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家庭中的兒童有以下情況者：家庭中有兒童須照顧、低社經地位的年輕夫妻、
不同少數族裔結合的年輕夫妻、年輕的家庭照顧者、年輕的母親、變換照顧者
的兒童、難民或遊民家庭、家中有身心障礙的兒童、兒童有受傷害的高風險之
虞者、兒童與脆弱的成人同住、接受家庭服務中的兒童、國語不流暢的學童、
居住條件不佳的兒童家庭
（Waldman, 2007）

脆弱兒童與家庭(vulnerable  children and families)

高風險青年(high-risk  youth)

指涉物質濫用、生活與交友處在風險中、有性剝削之虞者、重複被安置或不願
意停留在被認可的安置處所、跨代創傷 (transgenerational trauma)、對抗權
威師⾧、缺乏社會信任等（Smyth, 2017；林萬億、黃韻如、胡中宜，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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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脆弱家庭服務流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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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集中受理通報
與派案中心

地方政府集中受理通報
與派案中心

網絡轉介或
通報

民眾自行

心求助

民眾自行
至社福中

心求助

資料庫資料匯入
(脆弱家庭預警機制)

社會(家庭)福利服
務中心

113
專線

1957
專線

男性關懷
專線

自行求助

疑似保護事件 疑似脆弱家庭服務事件

判定脆弱家庭案判定脆弱家庭案
件風險類型

六歲以下弱勢兒童主動關
懷方案

(脆弱兒童風險預警模型)

保護事件
通報表

社福中心
主動發掘

急難救助(公
所轉介)

加害人合併精神疾病

追蹤(衛生局)

加害人合併精神疾病
與精神疾病個案社區

追蹤(衛生局)

其他(教育、勞

療體系)

其他(教育、勞
政、民政、醫

療體系)

個
案
來
源

個
案
類
型

判定保護性
案件

通報者/轉介者
進行案件性質分流

依訪視評估結果通報兒少保護
或續由社福中心脆弱家庭服務

社安網諮
詢事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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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集中受理通報
與派案中心

社會(家庭)福利服
務中心

依規10內進行訪視
評估，並於30日提

出評估報告

開案

不開案
開案訪視評

估表

擬定服務計畫

執行服務內容

個案紀錄表

連結表

定期評估表

脆弱家庭多元服務方案
委辦團體

結案指標評估 結案評估表

結案

連結

依社福中心擬定服務
計畫提供服務項目

提出結案建議

判定脆弱家庭案判定脆弱家庭案
件風險類型

轉介相關單位提供服務，且確
認該單位收案

經訪視評估為疑似保護性案件，填寫
保護事件通報表，進行通報

已提供相關訊息，無福利需求

資料錯誤或不完整、無法聯繫

重複通報或在案中併案處理

保護事件
通報表

判定保護性判定保護性
案件 知會原提供服務單位

個案紀錄表

定期評估表

三、脆弱家庭服務流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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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庭脆弱性類型(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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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經濟陷
困致有福利

需求

家庭遭逢變
故致家庭功
能受損致有
福利需求

家庭關係衝
突或疏離致
有福利需求

兒少發展不
利處境致有
特殊照顧或
福利需求

家庭成員身
心障礙或傷、
病、失能，
致有特殊照
顧或福利需

求

個人生活適
應困難致有
福利需求

家庭脆弱性類型

評 估 面 向 包 含 家 庭 整 體 至 家 庭 成 員 個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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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庭脆弱性類型(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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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脆弱性指標 操作性定義

家 庭 經

濟 陷 困

致 有 福

利需求

因長期性失業致家庭

經濟陷困
連續失業6個月以上

因急難變故致家庭經

濟陷困
因天災、意外或非個人因素致家庭經濟陷困，且影響家庭成員日常生活

因家庭成員傷病醫療

致家庭經濟陷困

因疾病、傷害事故就醫所生全民健康保險之部分負擔醫療費用或健康保險

給付未涵蓋之醫療費用以最近三個月之醫療費用累計達新臺幣3萬元以上，
且影響家庭成員日常生活

福利身分、資格爭議

1. 申請法定福利項目，未符法令規定者，但有其需求者

2. 申請期間，經社工評估有急迫性需求者

3. 應優先依社會救助法5-3-9條款評估，仍有上開情事者，再納入本項指
標對象

家庭因債務致經濟陷

困

財產或存款帳戶因遭強制執行、凍結或其他原因未能及時運用，致生活陷

於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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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庭脆弱性類型(3/10)

13

類型 脆弱性指標 操作性定義

因 家 庭

遭 逢 變

故 致 家

庭 功 能

受 損 致

有 福 利

需求

天然災害或意外事故

等突發性事件致家庭

功能受損

1.天然災害
風災、水災、震災（含土壤液化）、旱災、寒害、土石流災害、火山災

害等。

2.其他意外災害
火災、爆炸、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礦災、空難、海難、

陸上交通事故、森林火災、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生物病原災害、動植物

疫災、輻射災害、工業管線災害、懸浮微粒物質災害等災害

3.因上述災害致家庭成員生命、財產嚴重受損，影響家庭基本生活功能

主要照顧者突發性變

故致家庭功能受損

1. 主要照顧者突發非自願性失業

2. 主要照顧者死亡、失蹤或遺棄

3. 主要照顧者入獄服刑

4. 主要照顧者罹患重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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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庭脆弱性類型(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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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脆弱性指標 操作性定義

家 庭 關
係 衝 突
或 疏 離
致 有 福

利需求

家庭成員組成複雜致
家庭成員有安全疑慮

1. 主要照顧者離婚、失婚後與他人同居，且頻繁更換同居人
2. 與非親屬關係同住人口眾多
3. 同住之家庭成員具藥酒癮者等偏差行為，間接影響家庭日常生活

親密關係不協調或衝
突(未達家庭暴力程度
) 致家庭成員身心健
康堪慮

1. 主要照顧者與夫妻、同居人、伴侶間經常發生口語衝突、冷戰或其
他事件，致影響家庭成員日常生活情事
2. 經社工評估如為親密關係暴力，應依相關法令通報。
3. 主要照顧者出現危險的舉動或衝突或劇烈爭吵，以致可能波及兒少，
但無意傷害兒少或無意使兒少成傷

家庭成員關係不協調
或衝突(未達家庭暴力
程度)致家庭成員身心
健康堪慮

家庭成員(如親子、手足、代間關係)中時常劇烈爭吵、有帶年幼子女與
人同居、或有離家出走之念頭，以致可能波及兒少，但無意傷害兒少或
無意使兒少成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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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庭脆弱性類型(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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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脆弱性指標 操作性定義

兒 少 發

展 不 利

處 境 致

有 特 殊

照 顧 或

福 利 需

求

具有特殊照顧需求之

兒少

1.發展遲緩兒童
2.身心障礙兒少
3.罹患重大疾病兒少

主要照顧者資源或教

養知能不足

1. 失親、無依或無人照顧

2. 主要照顧者缺席

3. 主要照顧者有自殺、精神疾病、酒藥癮等情形，因資源匱乏或資源不

足，無力提供兒少基本生活所需或無法協助兒少發展所需資源

4. 未成年懷孕

5. 學齡前子女數3個以上(包含3個)之家庭的兒少

兒少不適應行為致有

照顧問題
逃學、逃家、遊蕩等偏差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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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庭脆弱性類型(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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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脆弱性指標 操作性定義

家 庭 成

員 身 心

障 礙 或

傷、病、

失 能 ，

致 有 特

殊 照 顧

或 福 利

需求

失能、失智或身心障
礙、重大傷病者等致
有特殊照顧或福利需
求

有下列情形致有特殊照顧或福利需求者：
1. 失能、失智或身心障礙者
2. 重大傷病
3. 獨居或無人照顧
4. 因傷病影響生活自理能力不足者

原照顧者不勝負荷或
因故無法照顧

1. 有直系血親義務扶養人、旁系血親確實無法在家照護或因經濟陷困無
法負擔長期安置照護安置費用，但有照顧意願，且願意協助辦理安置
照顧行政流程，並配合安置機構執行照顧計畫

2. 因傷、病、失能、失智、障礙等有照顧糾紛，包含扶養義務人照顧意
願低、照顧困難或不佳、重大權益受損等

3. 有直系血親義務扶養人，但不願意負擔照顧責任者
4. 老人照顧老人
5. 身障者主要照顧者雙老照顧

罹患精神疾病致有特
殊照顧或福利需求

家庭成員經精神科專科醫生診斷罹患精神疾病，如憂鬱症或其他精神疾病，
致影響家庭被照顧者之日常生活情事，致有特殊照顧或福利需求且家庭成
員有意願或使用可用資源。

酒癮、藥癮等成癮性
行為致有特殊照顧或
福利需求

家庭成員父或母，使用具成癮性、濫用性等麻醉藥品或酒精後導致喪失責
任能力，造成社交、健康等問題，致影響家庭被照顧者之日常生活情事，
致有特殊照顧或福利需求且家庭成員有意願或使用可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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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庭脆弱性類型(7/10)

17

類型 脆弱性指標 操作性定義

因 個 人

生 活 適

應困難，

致 有 福

利需求

自殺/自傷行為致有福
利需求

1. 有自殺行為

2. 有自傷行為，且依自殺通報之簡式健康量表(俗稱心情溫度計)分數10分
以上(中重度情緒困擾)或自殺想法中等程度者。

社會支持網絡薄弱致

有福利需求

符合下列情境，致有福利需求者：

1.社會孤立：與他人缺乏相同的網絡或得到社會支持。
2.非正式資源連結薄弱：係指被社會隔離的家庭或個人，缺乏和社會的接觸
或溝通包含身體、社會或心理因素的隔離。

3.因家庭成員有左列不利情事影響家庭被照顧者之日常生活情事，但家庭成
員有意願或使用可用資源。

4.缺乏親屬、朋友、社群、職場、鄰居、宗教團體、學校、醫師、社區機構、
醫療機構和其他醫療照顧及社會服務資源

流落街頭、居無定所

致有特殊照顧或福利

需求

1.非列冊遊民但缺乏一個固定的住所，包括無家可歸、居住在暫時的便宜臨
時住所。

2.居無定所係指一年搬遷至少3次或3次以上，致影響兒少照顧或家庭功能發
揮。

3.路倒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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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性高指標 脆弱性中指標 脆弱性低指標

主要照顧者資源或
教養知能不足

失能、失智或身心障礙、
重大傷病等致有特殊照
顧或福利需求

因急難變故致家庭
經濟陷困

因⾧期性失業致家
庭經濟陷困 因家庭成員傷病醫療

致家庭經濟陷困

主要照顧者突發性
變故致家庭功能受
損

原照顧者不勝負荷或因
故無法照顧

天然災害或意外事
故等突發性事件致
家庭功能受損

社會支持網絡薄弱
致有福利需求 福利身分、資格爭議

家庭成員關係不協
調或衝突致家庭成
員身心健康堪慮

酒癮、藥癮等成癮性行
為致有特殊照顧或福利
需求

家庭成員組成複雜
致家庭成員有安全
疑慮

流落街頭、居無定
所致有特殊照顧或
福利需求

兒少不適應行為致有

照顧問題

具有特殊照顧需求
之兒少

自殺/自傷行為致有福
利需求

親密關係不協調或
衝突致家庭成員身
心健康堪慮

家庭因債務致經濟
陷困

罹患精神疾病致有
特殊照顧或福利需
求

四、家庭脆弱性類型(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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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兒童身分證號
2.訪查結果
3.是否為逕為出生登記(57)
4.是否為逕遷戶籍至戶所(0)
5.是否為未按時預防接種名單(487)
6.是否為未納健保逾1年(1582)
7.是否為國小新生未依規定入學(22)
8.是否為收容人子女(83)
9.是否父母為未滿20歲者(84)
10.父母是否為自殺防治名單(93,24)

(僅被列為高風險個案方有資料)
11.父母是否為精神病患名單(49,86)

(僅被列為高風險個案方有資料)
12.父母是否為三四級毒品名單(351,152)
13.父母是否為一二級毒品名單(193,176)
14.父母是否為毒品通輯犯((49,32)
15.父母是否是否在中低收入戶名單(7585,6848)
16.是否發展遲緩兒童(2707)
17.是否為特殊境遇家庭((9703)

18.兒童姓名
19.兒童出生年月日
20.兒童體重
21.兒童身高
22.兒童身體是否有特殊情況
23.兒童身體特殊情況說明
24.兒童是否定期施打預防針
25.兒童沒有定期施打預防針說明
26.目前有無就讀托兒所或幼稚園
27.兒童沒有就讀原因
28.目前有無就讀托兒所或幼稚園
29.主要照顧者
30.照顧者身心狀況
31.父母婚姻狀況
32.父母教育程度
33.父母其他教育程度
34.父母有無就業
35.父母職業內容

36.父母工作地點/單位
37.父母主要溝通語言
38.父母其他主要溝通語言
39.父母經濟狀況
40.父母其他經濟狀況

(以上為初步篩選項目)

透過六歲以下弱勢兒童主動關懷系統執行情形，嵌入系統模組進行數

據比對分析，找出較高風險群組

家庭脆弱性因素大數據分析(1/2)

四、家庭脆弱性類型(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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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使用大數據分析13項風險因子之結果：未按時預防接種、父母未
滿20歲、收容人子女、父、母為自殺防治對象、發展遲緩兒童等6類為
較高風險對象。

Logistic 迴歸結果-風險與機率
其中：

i β X Odds-Ratio

α -1.29 截距 0.27

1 1.14 未按時預防接種名單 3.12

2 0.80 未納健保逾1年 2.22

3 1.05 為收容人子女 2.85

4 0.92 發展遲緩兒童 2.52

5 1.06 父母為未滿20歲者 2.90

6 0.99 父為自殺防治名單 2.70

7 0.55 父為一二級毒品名單 1.73

8 0.74 父為毒品通輯犯 2.09

9 -0.39 父為中低收入戶名單 0.68

10 0.87 母為自殺防治名單 2.39

11 0.72 母為一二級毒品名單 2.06

12 0.09 急診就醫 1.09

13 -0.50 門診就醫 0.61

If X='Yes' THEN Xi=1

Else Xi=0

由資料庫預警機制匯入並列
入脆弱家庭指標評估

家庭脆弱性因素大數據分析(2/2)

四、家庭脆弱性類型(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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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評估工具介紹(1/4)

受理階段：社安網諮詢事件表

服務階段：個案紀錄表；
定期評估表；轉介連結表

結案階段：結案評估表
調查階段：訪視評估表

為協助社工人員精準辨識社區中求助個案類型及家庭狀況，對其進行
家庭功能與需求評估，以利服務或轉介資源、結合網絡單位提供整合
性服務，進而強化家庭功能，爰依服務階段需求研擬相關工作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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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階段/面向家庭評估

五、評估工具介紹(2/4)

家庭系統

成員關係

照顧者

需求者

家庭功能評估家庭脆弱性評估

大數據風
險預判

家庭脆弱
性分級

初次、定期(每3個月或6個月)與結案的持續評估(測量)

高/中/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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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階段 表單名稱 使用者 填表說明

受理案
件階段

社 會 安
全 網 事
件 諮 詢
表

網絡人員
社福中心社
工

1.適用對象
(1)㇐般民眾、113保護專線、1957福利諮詢專線、男性關懷專線、急

難紓困(公所連結案)、加害人合併精神疾病個案社區追蹤(衛生局) 、
及其他(教育、勞政、警政、民政、醫療等體系)。

(2)社福中心社工使用，民眾自行至社福中心求助或社福中心主動發掘
脆弱家庭個案，於最短時間內了解家庭問題與需求，進行初篩評估
是否接案

訪視評
估階段

開 案 訪
視 評 估
表

社福中心社
工

1. 社福中心接獲地方政府集中受理通報與派案窗口判定為疑似脆弱家庭
服務案件，直接進入開案訪視評估階段，蒐集家庭整體圖樣後，確認
是否開案並依家庭脆弱性類型與需求，提供整合性服務。

2. 參照現行兒童及少年高風險家庭通報及協助辦法第4條規定，應於知
悉或接獲時起10日內(以地方政府集中受理通報與派案中心知悉或接
獲時間起算)，進行訪視評估，並於1個月內提出評估報告。

3. 依家庭風險類型進行服務初次需求評估，依家庭整體評估擬定服務目
標與計畫，依案家實際需求提供服務項目。

4. 資訊系統將自動帶入「社會安全網事件諮詢表」中對應欄位，其他欄
位由社工自行填寫。

評估表單應用㇐覽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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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階段 表單名稱 使用者 填表說明

服務階
段

個 案 紀 錄
表 社福中心社工

多元服務方案
委辦團體

1. 依開案評估擬定的服務計畫與目標，研擬本次工作目的與服務
項目。

2. 資訊系統將自動帶入基本資料欄位，其他欄位由社工自行填寫。

1. 社福中心社工及脆弱家庭多元服務方案委辦團體社工，首次訪
視後3個月及之後每6個月至少重新評估服務目標與計畫。

2. 重新檢視服務過程中是否符合開案評估擬定的服務目標與服務
計畫，並依案家服務情形進行調整。

3. 資訊系統將自動帶入基本資料欄位，其他欄位由社工自行填寫。
4. 資訊系統自動帶入開案訪視評估表或前次定期評估表之服務目

標與計畫。

定 期 評 估
表

轉介/連結
表

社福中心社工
1. 社福中心社工服務期間經評估需連結其他網絡單位提供協助，

連結後須追蹤受連結單位辦理情形
2. 資訊系統將自動帶入基本資料欄位，其他欄位由社工自行填寫。

結案評
估階段

結 案 評 估
表

社福中心社工
多 元 服 務 方 案
委辦團體

1. 社福中心社工完成服務目標，依結案指標提出結案
2. 脆弱家庭多元服務方案委辦團體，於服務目標達成後，提出結

案建議，並由社福中心覆核同意
3. 遷居他地或連結相關單位，應須追蹤他轄或網絡單位接案後，

使得結案。
4. 拒絕服務者，需評估如具有疑似保護議題者，應依法通報。
5. 資訊系統將自動帶入基本資料欄位，其他欄位由社工自行填寫。

評估表單應用㇐覽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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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服務需求與服務項目 (1/3)
服務項目

1.經濟扶助

2.福利補助申請

3.急難救助

4.實(食)物提供

1.福利/法律諮

詢

2.權益倡導/法

令宣導

3.協助就醫

4.協調喪葬

5. 居住協助

1.重要關係人協

尋(聯繫)

2.召開家庭會議

3.婚姻關係協助

4.親子/屬關係

協助

1.育兒指導服務

2.特殊照顧(托

育)協助

3.親職教育

4.個別親職輔導

1.喘息服務

2.安置服務

3.家庭支持服務

方案

4.家務指導服務

1.資源連結與開

發

2.團體輔導

建立關係、需求/資源評估、討論服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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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團體發展多元化家庭服務

保護

服務 家庭

關係

經濟

就業

育兒指
導與兒
童托顧

物質

濫用

多元種
族或文

化

居住

身心發
展與疾

病

輟學

偏差

20

六、服務需求與服務項目 (2/3)

•親屬寄養安置方案
•親職教育方案
•中⾧期庇護家園服務
•成人保護服務方案
•性侵害被害者創傷復原服務
•鄰里支持服務
•藥酒癮者復歸社會服務
•目睹暴力兒少服務
•少年自立生活方案
•精神病人社區居住方案
•社區-學校連結服務
•自立脫貧方案

加強
推廣

•脆弱家庭(新手父母、身障父母、未成年
父母等)育兒指導及親職支持服務方案
•脆弱家庭多元服務方案
•家庭暴力相對人庭前評估與服務方案
•性侵害加害人多元處遇服務方案

創新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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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服務需求與服務項目 (3/3)

方案目標
 提供兒童照顧支持服務，增強家庭教養及親職知能，確保兒童身心健全發展
 推展脆弱兒童保護預防性工作，落實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宗旨
服務對象
 以脆弱家庭育有6歲以下兒童為優先，並經地方政府評估有需求者
服務內容
 提供到宅育兒指導、提升家⾧知能方案、育兒諮詢、親職指導人員培力等服務

方案目標
 建置脆弱家庭兒少社區服務據點(小衛星)，提供預防、支持及發展性服務，促進兒少健全發展，協助家庭照

顧功能發揮
 發展分層級公私協力服務，提升家庭支持服務廣度與深度，建構以家庭為中心、社區為基礎的支持服務體系
服務對象
 隔代、單親、身心障礙、原住民、新住民、受刑人、經濟弱勢等育有兒少之脆弱家庭，並經評估其家庭支持

薄弱、有教養困難或照顧壓力者
服務內容
 由地方政府評估轄內區域需求，結合社團體家庭訪視、電話諮詢、心理輔導、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諮商

及心理治療、團體輔導活動、課後臨托與照顧、兒少簡易家務指導、親職教育或親子活動、寒暑假生活輔導
及休閒輔導服務、認輔志工及符合在地需求之創新服務措施

脆弱家庭育兒指導服務

守護家庭小衛星-脆弱家庭兒少社區支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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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支
持

醫療補助

3歲以下兒童醫療補助

中低收入戶兒少健保費補助

發展遲緩兒童療育費用補助

生活扶助

弱勢兒少生活扶助

弱勢兒少緊急生活扶助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生活扶助

28

2017年
補助人次 補助金額

1,526萬人次 19億4,721萬元

147萬人次 8億9,227萬元

4萬4,532人次 4,878萬元

133萬人次 27億790萬元

5,611人 1億450萬元

10萬人次 2億2,935萬元

七、福利資源簡介-兒少(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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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賴院⾧於今(2018)年5月16日召開記者會，揭示政府因應少子女
化推動0-5歲全面關照之政策原則及目標。

 行政院賴院⾧於今(2018)年5月16日召開記者會，揭示政府因應少子女
化推動0-5歲全面關照之政策原則及目標。

友善育兒環境(1/2)友善育兒環境(1/2)
七、福利資源簡介-兒少(2/8)



衛生福利部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30

是

366,884人 (100％)366,884人 (100％)
未滿2歲兒童

育嬰留職
停薪 32,011人 (8.73%)32,011人 (8.73%)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六成薪／六個月)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六成薪／六個月)

否

綜所稅
26,723人(7.28％)
綜所稅率20%以上

維持現行排富條件

正在領

托育公共及準公共化
42,173人(11.49％)

使用
托育公共及
準公共化

送托購買服務托育提供者
減輕家庭托育負擔

居家托育
人員

(6,000元/月)

公托
中心

(3,000元/月)

私立托嬰中
心

(6,000元/月)

托育
家園

(6,000元/月)

和政府簽訂合約否

是

擴大育兒津貼

143,454人（39.10％）143,454人（39.10％） 122,523(33.40%)122,523(33.40%)

原領父母㇐方未就業育兒津貼
自己照顧

原無任何補助
父母雙就業

交由未受訓的親屬照顧

265,977人(72.50%)

• 育兒津貼：
加發1000元。

• 公共化及準公共化服務：
家⾧自付額可再減少1,000元。

第三胎

是否

 取消未就業限制、納入父母托付親屬照顧之幼兒，推估約12萬名兒童受益。

 針對第三名以上子女每月加發或增加減免1,000元，以提供育兒家庭更大的支持。

 取消未就業限制、納入父母托付親屬照顧之幼兒，推估約12萬名兒童受益。

 針對第三名以上子女每月加發或增加減免1,000元，以提供育兒家庭更大的支持。

友善育兒環境(2/2)友善育兒環境(2/2)
七、福利資源簡介-兒少(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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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福利資源簡介-兒少(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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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福利措施簡介-老人(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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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福利措施簡介-老人(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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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福利措施簡介-身障(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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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福利措施簡介-身障(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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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訊息，請鎖定《社會安全網》專區！ 衛生福利部官網首頁即可連結
www.mohw.gov.tw

簡 報 結 束，敬 請 指 教


